附件：
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

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存在使用年限长、质量差、危房多，火灾和地质灾害等多重安全隐患重叠。为消除安全隐患，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武胜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胜县房票安置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目的
解决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的住房安全问题，改善人民群众居住环境。
2、 征收原则
[bookmark: _GoBack]坚持消除隐患原则，应拆尽拆。
三、征收范围
建设北路片区国有土地上经认定符合征收条件的部分房屋、构筑物及附属物（具体征收范围以征收红线图为准）。
四、征收部门与实施部门
房屋征收部门：武胜县房屋征收中心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武胜县沿口镇人民政府
五、征收补偿安置结算依据
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条件，对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作为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的结算依据。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15日内仍不能协商选定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照抽签方式确定。
六、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一）对个人房屋的征收补偿
对个人住宅、非住宅房屋征收，采取产权调换、货币补偿、房票安置的补偿安置方式。无论被征收人选择何种方式，都将依法依规选出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被征收房屋价值和安置房价值按评估价格进行确定。
（二）对县属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有的房屋，由国资办牵头处理
七、安置房屋基本情况和交付时间 
（一）安置房房源及交房时间。被征收户根据自身需求可在武胜县县城规划区范围内政府提供的安置房剩余房源中任意选择住宅房源。协议签订并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给实施单位后按规定交付安置房。
（二）用房票购买的商品房房源及交付时间。被征收人根据自身需要在入库的商品房房源中选择。交付时间根据被征收人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确定。
八、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及标准
（一）产权调换办法及标准
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100㎡及以下的私有住宅选择产权调换的，所选安置房建筑面积不低于被征收房屋的合法面积。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100㎡以上的私有住宅选择产权调换的，所选安置房建筑面积不低于100㎡。
征收私有住宅在本征收红线范围内产权人有一处或多处房屋（以房屋产权证件进行区分）产权面积低于50㎡的，仅享受一次“按不低于50㎡产权面积的标准户型进行安置，被征收人不再支付50㎡以内的面积补差款”政策；超出50㎡多选30㎡（含）以内则按安置房评估建筑成本价补差给房屋征收部门，若再多选面积，则超出30㎡以外的面积按安置房评估市场价补差给房屋征收部门。产权人已享受50㎡产权面积不补差的政策外的其余低于50㎡的私有住宅不再享受不补差政策。
若被征收人自愿选择的安置房面积或享受赠送面积政策后的面积小于其原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的，则不足面积部分由房屋征收部门按原被征收房屋评估价补偿被征收人；若所选安置房超出原合法房屋面积30㎡（含）以内按安置房评估成本价补给房屋征收部门，超过原合法面积30㎡以外部分按安置房评估市场价补给房屋征收部门。
若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面积或享受赠送面积政策后的面积在原合法房屋面积之内（即小于或等于）的部分，安置房市场评估价与被征收房屋评估价价差互不找补。
被征收人选择顶楼安置房安置且在规定时间内签定补偿协议的，每套顶楼安置房由政府奖励20㎡，奖励部分被征收人不予补差给房屋征收部门(被征收人享受50㎡以内不补差政策的同时又自愿选择50㎡户型或55㎡户型顶楼的，政府不支付差额款给被征收人)。
被征收人自愿选择步梯房安置的，分区域进行不同等次的补贴：选择仁和片区A区、滨江路三期、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安置房进行安置的享受所选安置房面积的市场评估总价10%的补贴；选择石板井村九社、爱民艺术学校安置房进行安置的享受所选安置房面积的市场评估总价15%的补贴；选择中滩片区、红滩村片区安置房进行安置的享受所选安置房面积的市场评估总价25%的补贴。
非住宅选择安置房的住宅进行安置的，享受产权调换的相关优惠政策，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评估单价÷本次被征收区域被征收房屋住宅的平均评估单价×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合法面积=等价值住宅面积”计算等价值住宅面积。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其补偿标准构成如下：
1.搬迁费。征收住宅的，搬迁费计发两次，按被征收房屋搬迁费评估价计发。被征收人每套住宅搬迁费每次低于2000元的，按2000元计发。
征收非住宅的，搬迁费计发两次，按被征收房屋搬迁费评估价计发。被征收人每套非住宅搬迁费每次低于3000元的，按3000元计发。
2.临时安置补助费。以被搬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依据，100㎡以内的（含100㎡），每月按1000元标准计发，一次性计发6个月临时过渡补助费；面积超出100㎡的，每月按10元/㎡的标准计发临时过渡补偿费，一次性计发6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3.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被征收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按评估价的1.5倍计发。一次性发放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
4.室内装饰装修费。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已经选定或者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5.物业服务费。房屋征收部门按产权调换后房屋面积为依据，按照1.2元每月每平方米的标准，一次性补贴被征收人10年物业服务费。交房后的物业管理费由被征收人自行支付，被征收人必须依法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接受物业服务与管理，并自行按约缴纳物业服务费。
6.对被征收房屋安装有独立户头的水电气、闭路、空调移机等设施的补偿，分别为：水1300元/户、电1150元/户、气3200元/户、闭路650元/户、空调移机300元/台。
7.签约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一期限内（2025年12月1日—2025年12月26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10%给予签约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二期限内（2025年12月27日—2025年12月29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5%给予签约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三期限内（2025年12月30日—2025年12月31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3%给予签约奖励。公告签约期限届满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不予奖励。
征收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房屋的，不予奖励。
8.搬迁奖。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搬迁并交房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10%的搬迁奖励。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完成搬迁的，不予奖励。
征收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房屋的，不予奖励。
（二）房票安置办法及标准
1.被征收人应当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时，明确签署同意采用房票安置方式，并载明房票安置金额（即房票票面金额）。房票票面金额是指被征收合法房屋（包括已登记产权房屋或经认定为合法的建筑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除房票奖励）及签约奖、搬迁奖、购房补贴、公摊面积补贴。协议中搬迁费、临时安置补偿费、水电气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附属物及装饰装修、无手续建筑物的自行拆除费等以货币补偿形式直接支付给被征收人。
2.房票奖励仅限于房票持有人使用房票购买入库的商品住房，购买单套建筑面积120㎡（含）以上的，每套奖励15㎡建筑面积；购买单套建筑面积100㎡（含）—120㎡（不含）的，每套奖励10㎡建筑面积；购买单套建筑面积100㎡（不含）以下的，每套奖励5㎡建筑面积。
3.房票自出票之日起，房票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2个月。房票持有人应在房票有效期内购买房票房源库中的商品房，逾期将视同自行放弃房票安置奖励，不再享受房票奖励。
4.未购房兑付。房票持有人在有效期内未实际完成购房的，可于征收补偿协议规定期限内到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申请兑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票面金额进行结算，并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兑付。
5.余额及房票使用奖兑付。房票持有人所购房款小于票面金额的，应当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网签1个月后，持住建部门加盖公章的网签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到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申请兑付余额。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兑付。兑付余额=房票票面金额—房票已使用金额。房票使用奖按“房票安置的构成及标准”中第11款之规定，在对付房票余额时兑付。
6.房票安置的构成及标准
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照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安置，其构成和标准如下：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以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确定。
（2）购房补贴（含新旧房屋价差款和新购房屋物业服务费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30%予以补贴；非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10%予以补贴。
（3）公摊面积补贴。征收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给予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5%的公摊面积补贴。每平方米补贴标准按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计算。
（4）搬迁费。征收住宅的，搬迁费计发一次，按被征收房屋搬迁费评估价的2倍计发。被征收人每套住宅搬迁费低于2000元的，按2000元计发。
征收非住宅的，搬迁费计发一次，按被征收房屋搬迁费评估价的2倍计发。被征收人每套非住宅搬迁费低于3000元的，按3000元计发。
（5）临时安置补助费。以被搬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依据，100㎡以内的（含100㎡），每月按1000元标准计发，一次性计发6个月临时过渡补助费；面积超出100㎡的，每月按10元/㎡的标准计发临时过渡补偿费，一次性计发6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6）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被征收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按评估价的1.5倍计发。一次性发放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
（7）室内装饰装修费。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已经选定或者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8）对被征收房屋安装有独立户头的水电气、闭路、空调移机等设施的补偿，分别为：水1300元/户、电1150元/户、气3200元/户、闭路650元/户、空调移机300元/台。
（9）签约奖：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一期限内（2025年12月1日—2025年12月26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10%给予签约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二期限内（2025年 12月27日—2025年12月29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5%给予签约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三期限内（2025年12月30日—2025年12月31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3%给予签约奖励。公告签约期限届满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不予奖励。
征收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房屋的，不予奖励。
（10）搬迁奖。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搬迁并交房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10%的搬迁奖励。若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完成搬迁的，不予奖励。
征收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房屋的，不予奖励。
（11）房票使用奖。被征收人实际购房金额达到房票票面金额的90%及以上的，享受被征收房屋评估价20%的房票使用奖励。被征收人实际购房金额未达到房票票面金额90%的，按比例享受被征收房屋评估价20%的房票使用奖励，即：实际购房金额÷房票票面金额×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20%=房票使用奖。
被征收人的实际购房金额=（所选商品房的建筑面积-房票奖励的建筑面积-房地产新政奖励面积）×所购商品房屋每平方米的单价。
（3） 货币补偿办法及标准
实行货币补偿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照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含被征收房屋产权证载建筑面积或相关职能部门认定的合法建筑面积，不包括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安置，其补偿款构成如下：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以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确定。
2.购房补贴（含新旧房屋价差款和新购房屋物业服务费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30%予以补贴；非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10%予以补贴。
3.公摊面积补贴。征收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给予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5%的公摊面积补贴。每平方米补贴标准按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计算。
4.搬迁费。征收住宅的，搬迁费计发一次，按被征收房屋搬迁费评估价的2倍计发。被征收人每套住宅搬迁费低于2000元的，按2000元计发。
征收非住宅的，搬迁费计发一次，按被征收房屋搬迁费评估价的2倍计发。被征收人每套非住宅搬迁费低于3000元的，按3000元计发。
5.临时安置补助费。以被搬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依据，100㎡以内的（含100㎡），每月按1000元标准计发，一次性计发6个月临时过渡补助费；面积超出100㎡的，每月按10元/㎡的标准计发临时过渡补偿费，一次性计发6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6.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被征收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按评估价的1.5倍计发。一次性发放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
7.室内装饰装修费。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已经选定或者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8.对被征收房屋安装有独立户头的水电气、闭路、空调移机等设施的补偿，分别为：水1300元/户、电1150元/户、气3200元/户、闭路650元/户、空调移机300元/台。
9.签约奖：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一期限内（2025年12月1日—2025年12月26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10%给予签约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二期限内（2025年 12月27日—2025年12月29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5%给予签约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第三期限内（2025年12月30日—2025年12月31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住宅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的3%给予签约奖励。公告签约期限届满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不予奖励。
征收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房屋的，不予奖励。
10.搬迁奖。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搬迁并交房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10%的搬迁奖励。若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完成搬迁的，不予奖励。
征收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房屋的，不予奖励。
九、签约期限、搬迁期限和过渡方式、过渡期限
（一）签约期限
1.补偿安置协议签约期限为：2025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
2.用房票购买商品房购房协议签约期限为：补偿协议签约后12个月之内。
（二）搬迁期限：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为准。
（三）过渡方式：自行过渡，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规定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
（四）过渡期限
1.选择已建成安置房安置、货币补偿、房票安置的过渡期限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并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后6个月止。
2.选择龙女湖二期安置房的临时安置过渡期根据交房公告确定。因龙女湖二期安置房交房在即，临时安置补偿费在补偿协议中暂计发放6个月，6个月后所选安置房未交付依法计发。                                                                   
十、被征收房屋的认定
房屋产权性质、面积及使用性质以《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或实测合法建筑面积（不包括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为准。不能提供上述有关证件的，必须出具房屋、土地来源合法的相关凭据，由相关部门作出认定。对于未经登记或商住不分等情形的房屋，由武胜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
共有房屋作为一个签约主体进行补偿安置，补偿协议由全体共有人共同签订。其内部权利分配由共有人自行协商确定。
十一、特殊情况房屋的处理
（一）被征收房屋有抵押和产权纠纷等情况按《民法典》或其他确权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二）对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及附属物补偿按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补偿。
十二、不动产权证书办理
税收按国家现行政策执行。对于原无产权证书的房屋经相关部门认定合法的，办理划拨或出让证书，所需费用均由被征收人全部承担。
十三、垮塌房屋及违法建筑的处理
（一）垮塌房屋的处理方案见附件1。
（二）违法建筑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的，给予适当的拆除费，标准见附件2。未自行拆除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拆除。
十四、被征收后的房屋处置
已搬迁交付的旧房保留部分由县国资办牵头盘活利用，需拆除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具体落实。
十五、在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按相关法律、法规查处。
十六、本方案适用范围：仅适于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征收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经认定必须符合征收条件的房屋、构筑物及附属物的征收与补偿。
十七、本方案由武胜县房屋征收中心负责解释。












垮塌房屋的处理方案

本着让利于民的原则，对建设北路房屋征收区域的有房屋产权的垮塌房屋作适当补偿。
一、补偿方式
垮塌房屋，既可选择选择产权调换、房票安置也可选择货币补偿。
二、补偿标准
（一）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标准
1.自愿选择产权调换的，所选安置房面积在80㎡（含）以内的，按原垮塌房屋的评估值与所选安置房评估建筑成本价品迭后补给房屋征收部门；所选安置房面积超过80㎡以上的部分，按所选安置房评估市场价价差补给房屋征收部门。
被征收人选择顶楼、步梯房安置的，享受《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中同等政策，同时享受签约奖。临时安置补助费、室内装饰装修费、物业服务费、水电气等据实补偿。《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产权调换办法及标准”中其他政策不享受。
（二）选择房票安置的补偿标准
不享受《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房票安置办法及标准”中的“搬迁费”“搬迁奖励”，“房票安置办法及标准”中其他补偿项目据实结算。
（三）选择货币补偿的补偿标准
不享受《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货币补偿办法及标准”中的“搬迁费”“搬迁奖励”，“货币补偿办法及标准”中其他补偿项目据实结算。
（四）本垮塌房屋的处理方案中选择房票安置和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除不享受的政策外，其他应享受的政策参照《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执行












武胜县建设北路征收红线范围内违法建筑拆除费标准

	序号
	结构
	标准(元/m²)
	备注

	1
	框 架
	880
	

	2
	半框架
	800
	

	3
	砖 混
	720
	

	4
	石 木
	530
	

	5
	彩钢房
	350
	

	6
	彩钢棚
	150
	

	7
	简易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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